
信息披露4242 2024年8月17日 星期六
制作：刘雄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1236 证券简称：弘业期货 公告编号：2024-042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弘业期货
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黄海清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99号3幢
025-52278884
zqb@ftol.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郑晨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99号3幢
025-52278884
zqb@ftol.com.cn

001236（A股）、03678（H股）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R否
合并

营业总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其他综合收益（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资产总额（元）
负债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028,472,688.28
12,800,679.99
10,742,569.73
1,190,557.33

2,327,794,770.86
0.0127
0.0127
0.69%

本报告期末

12,824,479,985.49
10,967,026,553.78
1,857,453,431.71

上年同期

910,986,747.06
7,126,968.61
7,059,968.17
5,213,107.73

-1,453,408,538.41
0.0071
0.0071
0.39%

上年度末

9,313,077,143.89
7,465,583,838.39
1,847,493,305.5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12.90%
79.61%
52.16%
-77.16%
260.16%
78.87%
78.87%
0.3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37.70%
46.90%
0.54%

母公司

营业总收入（元）
净利润（元）

其他综合收益（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资产总额（元）
负债总额（元）

所有者权益总额（元）

本报告期

159,066,325.80
18,702,369.86

0.00
2,399,217,059.62

0.0185
0.0185
0.99%

本报告期末

12,187,685,937.02
10,299,222,602.95
1,888,463,334.07

上年同期

121,615,058.02
656,191.23

28.00
-1,311,073,058.44

0.0007
0.0007
0.04%

上年度末

8,818,784,917.82
6,944,992,842.50
1,873,792,075.3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30.79%
2,750.14%
-100.00%
283.00%
2,542.86%
2,542.86%
0.95%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38.20%
48.30%
0.78%

3、母公司净资本及有关风险控制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核心净资本
附属净资本

净资本
净资产

净资本/各项风险资本准备之和
表内外资产总额

风险覆盖率
资本杠杆率

流动性覆盖率
净稳定资金率
净资本/净资产
净资本/负债
净资产/负债

自营权益类证券及证券衍生品/
净资本

自营固定收益类证券/净资本

本报告期末
0.00
0.00

723,170,067.69
1,888,463,334.07

159.27%
0.00
0.00%
0.00%
0.00%
0.00%
38.29%
221.52%
578.47%
0.00%
0.00%

上年度末
0.00
0.00

840,709,937.68
1,873,792,075.32

265.75%
0.00
0.00%
0.00%
0.00%
0.00%
44.87%
254.80%
567.90%
0.00%
0.0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0.00%
0.00%

-13.98%
0.78%

-106.48%
0.00%
0.00%
0.00%
0.00%
0.00%
-6.58%
-33.28%
10.57%
0.00%
0.00%

4、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江 苏 省 苏 豪
控 股 集 团 有

限公司
香 港 中 央 结
算（代 理 人）

有限公司
苏 豪 弘 业 股
份有限公司

江 苏 弘 苏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江 苏 弘 苏 实
业有限公司

江 苏 汇 鸿 国
际 集 团 股 份

有限公司
J.P.Morgan Se⁃curities PLC－

自有资金
江 苏 弘 业 国
际 物 流 有 限

公司
香 港 中 央 结
算有限公司

华 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华 夏 智
胜 先 锋 股 票
型 证 券 投 资
基金（LOF）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南 方 金
融 主 题 灵 活
配 置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国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非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其他

32,980

持股比例

27.33%

24.78%

14.68%

10.22%10.22%

6.34%

1.10%

0.82%

0.47%

0.27%

0.21%

苏豪弘业、汇鸿集团、弘业物流均为苏豪控股控制的企业，弘业物流为苏豪弘业的参股子公司；苏豪控
股、苏豪弘业、弘业物流、汇鸿集团实际控制人均为江苏省国资委。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不适用

持股数量

275,456,777

249,690,049

147,900,000

102,985,523102,985,523

63,930,134

11,037,200

8,285,345

4,692,087

2,715,124

2,111,2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275,456,777

0

147,900,000

00

0

0

8,285,345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冻结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102,985,523
102,985,523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R不适用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6、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7、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事项1、董事变动情况2024年1月8日，储开荣先生获委任为公司代行董事长。2024年1月30日，单兵先生辞任非执行董事职务。2024年7月4日，储开荣先生获委任为公司董事长。2024年7月4日，赵伟雄先生被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其任命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监事变动情况2024年7月17日，虞虹女士辞任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及监事会主席，其辞职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

举产生新任监事后生效。2024年7月17日，黄东彦先生被提名为公司监事，其任命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2024年5月9日，陈蓉平女士辞任财务负责人职务。同日，贾富华先生获委任为财务负责人。
（二）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注册及修改《公司章程》事项2024年3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4年6月28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公司简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变更事项尚需获
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能否取得相关批准存在不确定性，存在修改、调整的可能性。

（三）权益分派事项2024年6月28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公司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于2024年8月9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股东资金账户。

（四）控股股东权益变动事项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知，经江苏省国资委批准，江苏省人民政府

实际持有的钟山有限公司100%股权无偿划转予省苏豪控股集团。2024年5月30日，公司收到苏豪
控股的通知，本次无偿划转所涉及的各方已按照香港法律签署相关协议，苏豪控股已出具声明确认
其代江苏省人民政府持有钟山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并于2024年5月29日办理完毕相关股权过户登记
手续。钟山有限公司已纳入苏豪控股的管控体系中。 苏豪控股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519,827,256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1.58%，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针对控股股东收购事项，
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证券代码：001236 证券简称：弘业期货 公告编号：2024-039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2024年8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结合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提议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4年8
月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由董事长储开荣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出席6
人，监事及部分高管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本次会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A股）及摘要的议案》。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2024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042）。
本议案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中期业绩公告与中期报告（H股）的议案》。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

门的要求，公司编制了H股2024年半年度报告，包括公司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个月之未经审核
综合业绩公告。

本议案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风险监管指标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期货公司风险监管指标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期货公司应当每半年向公司董事会提

交书面报告，说明各项风险监管指标的具体情况，该报告应当经期货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该
报告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应当向期货公司全体股东提交或进行信息披露”。据此公司出具了《2024
年半年度风险监管指标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半年度风险监
管指标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41）。

本议案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十四五”发展战略规划（中期修编2024-2025）的议案》。
为更好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地方经济、服务集团发展，公司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结

合期货行业发展趋势以及弘业期货公司实际，重新审视修编公司“十四五”发展战略规划。
本议案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职能部门职责和人员编制方案的议案》。
为贯彻新发展理念，适应市场化发展步伐，结合期货行业发展趋势，公司坚持“市场导向、战略导

向、客户导向、流程导向、扁平导向”的原则，对标先进同行，结合自身现状，经过深入调研、充分征求
意见，对组织架构进行优化调整，现制定了公司组织架构调整、职能部门职责和人员编制方案。

本议案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1、《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001236 证券简称：弘业期货 公告编号：2024-040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于2024年8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四

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8月2日以电子邮件等通讯方式发出。本次会议
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3人，部分高管列席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虞虹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表决情况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A股）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042）。

本议案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中期业绩公告与中期报告（H股）的议案》。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

门的要求，公司编制了H股2024年半年度报告，包括公司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个月之未经审核
综合业绩公告。

本议案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风险监管指标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期货公司风险监管指标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期货公司应当每半年向公司董事会提

交书面报告，说明各项风险监管指标的具体情况，该报告应当经期货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该
报告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应当向期货公司全体股东提交或进行信息披露”。据此公司出具了《2024
年半年度风险监管指标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半年度风险监
管指标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41）。

本议案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1、《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001236 证券简称：弘业期货 公告编号：2024-041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风险监管指标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期货公司风险监管指标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31号）等相关规定，弘业期货

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作为从事期货经纪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的期货公司，2024年半年度各项监管指
标均符合标准，母公司相关指标具体报告如下：

（1）净资本不得低于3,000万元，该指标的预警标准为3,600万元。
公司2024年6月30日净资本为72,317.01万元，符合标准。
（2）净资本与风险资本准备总额的比例（净资本/风险资本准备总额）不得低于100%，该指标的预

警标准为120%。
公司2024年6月30日净资本与风险资本准备总额的比例（净资本/风险资本准备总额）为159%，

符合标准。
（3）净资本与净资产的比例不得低于20%，该指标的预警标准为24%。
公司2024年6月30日净资本与净资产的比例（净资本/净资产）为38%，符合标准。
（4）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例不得低于100%，该指标的预警标准为120%。
公司2024年6月30日流动资产（不含客户权益）与流动负债（不含客户权益）的比例（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为432%，符合标准。
（5）负债与净资产的比例不得高于150%，该指标的预警标准为 120%。
公司2024年6月30日负债（不含客户权益）与净资产的比例（负债/净资产）为17%，符合标准。
（6）最低限额的结算准备金要求，目前监管指标为1,200万元。
公司2024年6月30日结算准备金余额为53,363.53万元，符合标准。
特此公告。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300552 证券简称：万集科技 公告编号：2024-070
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万集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刘明

010-59766888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号院中关村软

件园12号楼万集空间
zqb@wanji.net.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范晓倩

010-59766888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号院中关村软

件园12号楼万集空间
zqb@wanji.net.cn

300552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377,798,744.64
-149,691,342.08
-157,686,042.73
-148,389,845.51

-0.7023
-0.7023
-6.71%

本报告期末

3,195,022,207.92
2,158,386,913.45

上年同期

322,138,073.01
-127,581,040.48
-138,499,820.62
-197,393,563.48

-0.5986
-0.5986
-4.85%

上年度末

3,262,640,426.06
2,305,419,030.6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17.28%
-17.33%
-13.85%
24.83%
-17.32%
-17.32%
-1.86%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2.07%
-6.3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翟军

崔学军

山 东 省 国
际 信 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山 东
信托·传字6364 号 财
富 传 承 财

产信托

田林岩

刘会喜

香 港 中 央
结 算 有 限

公司

杨连池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广
发 电 子 信
息 传 媒 产
业 精 选 股
票 型 发 起
式 证 券 投

资基金

张旭

MERRILLLYNCH IN⁃TERN ⁃ATIONAL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36,730

股东性质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其他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外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其他

境 内 自 然
人

其他

持股比例

41.02%
5.01%

1.90%

1.80%
0.85%

0.66%

0.55%

0.35%

0.35%

0.33%

前10名股东之间，翟军与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信托·传字6364号财富传承财产信托为一致
行动人，其余前10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股数量

87,437,136
10,677,114

4,058,200

3,843,297
1,817,190

1,408,374

1,177,466

750,700

747,300

699,959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69,738,777
8,007,835

0

3,843,297
1,362,892

0

0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51,000,000
0

0

0
1,080,00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4年半年度，受益于数字中国智慧交通的建设，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779.87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17.28%，公司专用短程通信收入稳步增长。报告期内，随着车路云一体化及高速公路交通基
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相关政策的发布，公司为应对下半年车路云一体化及高速公路业务的展开，
在报告期内加大了市场拓展力度，导致销售费用同比增长；同时，主要由于专用短程通信业务市场环
境竞争加剧，部分产品价格的下降影响了其毛利率以及整体毛利率下降。受上述因素综合影响导致
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报告期内公司各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1、智能网联
智能网联方面，公司经过多年技术创新、产品转化、方案应用等方面的持续投入和实践落地，具

备了“车、路、云、网、图”全方位技术能力，建立起了“规划-建设-应用-科技创新-标准规范”的车路云
完整生态链。公司在感知、通信、计算、平台等方面，持续强化时空一体化数字底座、全息立体感知、
实时动态数字孪生、车路云多要素协同等核心能力，面向智能网联汽车提供车路协同自动驾驶、协同
辅助驾驶、协同安全预警等服务。

在感知层面，公司已经在多地实现了不同等级的道路感知系统建设，满足自动驾驶汽车、辅助驾
驶汽车、网联汽车对道路感知系统的不同需求，对各地区路侧智能化系统建设提供了参考依据。在
通信层面，公司在报告期内量产了分体式车载智能终端，为行业后装车辆V2X大规模上车提供了优
选方案。在平台层面，公司智能网联云控平台，积极赋能车端、道路管理和数据服务，为智能网联汽
车提供车路协同服务，为运营单位提供运行监测、车辆监管、运维管理等服务，为测试机构提供测试
评价平台服务。在数据构建层面，公司对交通数据进行采集与整合，构建了交通场景数据集，通过场
景智能化生成、加速测试等技术，打造场景高覆盖、测试可加速、工具可协同、评价可互信的大型自动
驾驶测试评价系统，应用到自动驾驶测试中，目前已在同济大学自动驾驶测试场等项目中得到了推
广应用。

在方案应用层面，公司在城市端发布了车路云一体化、智能网联测试场、智慧交管三大系列方
案，为自动驾驶、智能网联应用赋能，同时兼顾城市精细化治理应用。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参与各地
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市场工作，中标了深圳科技大学自动驾驶测试场项目、长三
角（盐城）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等项目。在高速端，公司发布了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专项方
案，按照《公路工程适应自动驾驶附属设施技术规范》的要求，积极支持高速公路智能网联汽车应用
场景建设，重点开展的项目包括京港澳高速收费站智慧化项目、潼湖隧道智慧化项目等。

2、传统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推广ETC车路协同系列产品及相关解决方案，以适应交通运输传统基础设

施数字化转型升级以及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系统优化升级的需求。ETC车载产品方面，公司深度参与
多省业务模式创新，积极拓宽销售渠道。单片式OBU产品先后在北京、江苏、广东、河北等省份开展
直播销售，进一步扩大了产品市场份额。同时，语音播报OBU产品需求大增，已在北京、青海、安徽等
省份上市销售。公司首创的摩托车OBU，创新性地采用了三段一体柔性设计，能够适配市场上多样
化的摩托车型号，同时具有 IP67防尘防水等级、防拆、超长使用寿命等特点，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正
式投入量产并销售。ETC路侧产品方面，公司积极响应数字化转型及国产化相关政策，不断丰富产
品矩阵，开发出具备信息精准采集及发布能力的ETC信息服务天线、ETC信息服务终端等产品，以实
现交通突发事件信息的精准推送和伴随式出行服务。新产品采用鸿蒙操作系统，硬件国产化率超过
85%，实现自主可控。报告期内公司开发多种解决方案，在收费稽核方面，数字化稽核解决方案形成
ETC门架精准感知、作弊车辆精准推送、稽核工单自动发起+协查+审核的闭环解决方案，一站式解决
稽核难题。在基础数字化转型-智慧扩容方面，公司新增开发智慧服务区方案和服务区智算一体机，
有效帮助管理者实现基础运营、安全监管、信息发布、科学经营四大目标。在安全增效方面，公司新
增开发ETC长大桥隧运行监测、ETC路网监测运行监测等方案，通过ETC+数字孪生+车辆仿真+事件
检测等技术，用低成本方式实现关键场景的车辆安全驾驶服务，为管理者提供高效的管理服务。目
前，上述解决方案在四川、重庆、湖北、浙江等省份新增项目落地。

报告期内，为响应高速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需求，公司加快应用新一代信息采
集、智慧分析与处理系统，推进实施数字化管养系统、运行监测预警平台、数字治超及大件运输全链
条监管系统建设，构建基于超限超载基础数据的智慧交通大脑，充分挖掘数据价值，推动基础设施安
全增效。公司超限超载非现场执法系统、省级入口治超联网管理系统、高速公路省界综合管控方案、
高速公路入口疏堵系统等项目在山东、河南、重庆、安徽、陕西等地实施，有效提高了安全风险识别预
警、快速响应和联动处置能力，提升道路信息化水平，以数字化手段推动改进交通基础设施管理服务
水平。

3、车侧业务
车路协同自动驾驶方面，公司积极推进车路协同自动驾驶在传感器感知套件开发、域控制器软

硬件开发、真实测试场场景仿真、车路云一体化赋能自动驾驶等方面工作。公司打通了车路协同感
知、车路云交通信息交互、车路云协同决策控制，实现了基于路侧的实时赋能场景（例如鬼探头、红绿
灯共享、超视距感知）、基于边缘云的协同赋能场景（协同决策）、基于中心云的离线赋能功能-基于路
端海量场景库的自动驾驶规控算法训练与测试。公司车路协同自动驾驶积极与车企展开合作，加快

实现车路协同智能驾驶规模化落地及产业化。

车载激光雷达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推出半固态192线激光雷达，具有结构轻量化、工艺精简化、成
本降低化等特点，能够实现多维传感器的外参标定和数据融合，提升激光雷达的收发效率和产品性
能。公司与主机厂和自动驾驶公司进行192线激光雷达联合测试认证，并开展车载激光雷达自动化
产线的搭建，为前装量产项目定点做好准备。公司提升硅基全固态激光雷达OPA研发进程，进行功
能验证，实现更多技术突破。公司与自动驾驶企业、机器人头部企业、互联网企业及系统集成商全面
沟通，在提升原有激光雷达产品市占率的同时，突破行业重点客户以及拓展新场景新行业应用。

伴随CNCAP（2024）和五部委“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的通知，V2X即将迎来规模化部署，公司

经过多年战略深耕，推出了C-V2X自研模组、自研协议栈、场景库以及多款车路两端通信终端等V2X
全栈系列产品和解决方案，赋能多源异构数据融合的车路协同应用场景，并在多家主机厂、智慧城

市、示范区取得落地实践应用。前装ETC方面，公司与重点车企进行长周期合作持续供货，并对前装

ETC不断升级，以适应ETC支持车路协同的需求。

4、全球化发展战略

报告期内，公司与韩国代理公司Chasy Robotics拟共同成立万集（韩国）合资公司，致力于将万集

激光规模化销售进入韩国机器人和汽车巨头公司。公司 ITS LiDAR突破捷克、阿根廷、韩国、哈萨克

斯坦、塞尔维亚、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家，将激光雷达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应用，特别是在收费站内
的激光车型分类（LiDAR for Tolling AVC）。公司成功搭建全球高速公路收费站车型分类数据库，并
与墨西哥、西班牙、秘鲁、哥伦比亚、泰国、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的高速公路运营商开展项目合作。另
外，公司积极参加国际展会如美国CES消费电子展、荷兰阿姆斯特丹交通展览会 Intertraffic Amster⁃
dam、亚太智能交通大会 ITS Asia and Pacific，探讨公司激光雷达、C-V2X方案在城市交通治理中的落
地应用，将公司WIM+LiDAR（动态称重+激光雷达）、全息路口V2X、智慧高速等场景解决方案在全球
市场上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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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于事实认定以及处罚决定，与《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一致。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闻泰科技”）控股股东闻天下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闻天下”）及实际控制人张学政先生于2023年7月1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3720230056号、证监立案字03720230055号）。因未披露一致行动关系，涉嫌信息披露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2日披露的《关于股东收到＜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30）。2024年 6月 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56）。2024年8月16日，公司获悉相关股东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对闻天下、张学政、

傅丽娜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
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
结。

经查明，闻天下、张学政、傅丽娜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傅丽娜实际控制使用“茅某英”账户
“茅某英”账户由傅丽娜实际控制使用。2017年，“茅某英”买入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闻泰科技）股票 4,300万股，成为闻泰科技前十大股东之一。2019年 8
月后将“闻泰科技”陆续全部卖出。

（二）闻天下、张学政与傅丽娜是一致行动人
闻天下帮助傅丽娜向有关机构融资，用于购买“闻泰科技”；张学政与傅丽娜存在合伙、合作等经

济利益关系和其他关联关系。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08号）第八十三条第二款
第五项、第六项、第十二项规定，闻天下、张学政与傅丽娜是一致行动人。

（三）闻天下、张学政与傅丽娜信息披露违法，导致闻泰科技2017年、2018年和2019年年度报告
存在重大遗漏2018年4月27日闻泰科技发布《2017年年度报告》，其中第六节载明：闻天下、茅某英、张学政均
为闻泰科技的前十大股东，排名和持股占比分别为：第一占比 24.16%、第三占比 6.75%、第四占比5.81%，“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学政与闻天下为一致行动人”。2019年4月9日闻泰科技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其中第六节载明：闻天下、茅某英、张学政均为

闻泰科技的前十大股东，排名和持股占比分别为：第一占比 24.16%、第三占比 6.75%、第四占比5.81%，“张学政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闻天下的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闻天下为一致行动人……未知
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020年4月22日闻泰科技发布《2019年年度报告》，其中第六节载明：闻天下、张学政、茅某英均
为闻泰科技的前十大股东，排名和持股占比分别为：第一占比 13.70%、第六占比 3.29%、第十占比2.69%，“张学政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闻天下的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闻天下为一致行动人”。

闻天下、张学政与傅丽娜未如实向上市公司报告一致行动关系，导致闻泰科技上述定期报告未
能如实披露前十大股东的一致行动关系，存在重大遗漏。

中国证监会认为，闻天下、张学政、傅丽娜上述行为违反《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四十八条、《证券法》第七
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情形。对闻天下的上述违
法行为，张学政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
款，中国证监会决定：

（一）对闻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张学政、傅丽娜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500万元罚
款；

（二）对闻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张学政给予警告，并处以300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开户银

行，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
处罚委员会办公室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法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1、本事项涉及的处罚对象系公司股东，不包含上市公司，不会对公司的日常运营造成重大影
响。本事项不涉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规定的退市情形。公司目前控制权
稳定，经营管理、业务运营及财务状况均正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2、本事项与张学政先生在公司的董事长、总裁履职无关，也不影响其控制权和目前持股比例，亦
未触及《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张学政先生本人仍在正常
履职，本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管理层稳定性造成重大影响。3、本次行政处罚的主体并非本公司，但公司借此契机也进行了深刻反思，并认真汲取此次事件
的教训。公司今后将加强对有关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培训支持，协助、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加强对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学习。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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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5%以上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5%以上股东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和邦集团”）持有公司股份93,549,50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8.34%；贺正刚先生持有公司股
份21,2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4.16%。贺正刚先生持有和邦集团99%股权，系和邦集团的控
股股东，与和邦集团互为一致行动人。和邦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
取得的股份，该部分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根据和邦集团资金安排，计划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100,690股，减持比例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计划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100,690股,减持比例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本次减持的时间区间为本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2%，本次减持价格区间按照减持实施期间的市场价格确定。

2024年8月16日，公司收到5%以上股东和邦集团拟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持股数量（股）

93,549,502
持股比例

18.3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93,549,502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贺正刚

合计

持股数量（股）

93,549,502

21,210,000
114,759,502

持股比例

18.34%

4.16%
22.50%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贺正刚先生持有和邦集团99%股权，
系和邦集团的控股股东，与和邦集

团互为一致行动人。
贺正刚先生持有和邦集团99%股权，
系和邦集团的控股股东，与和邦集

团互为一致行动人。
—

注：受“巨星转债”转股影响，全文中提及的“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公司截至2024年8月13日总
股本即510,069,068股为基数计算。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四川和邦
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计 划 减 持 数 量
（股）

不 超 过 ：10,201,38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2%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5,100,69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100,690股

减持期间

2024/9/9～2024/12/8

减持合理价格
区间

按市场价格

拟减持股份
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安
排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和邦集团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就股份限售作出了如下承诺：
“本公司/本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不包括本公司/本人在本次发行并上市后从公开市场

中新买入的股票），每年减持的数量不超过本公司/本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所持股份总数的20%，减持
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若公司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应相应调
整）；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定的方式。

本公司/本人任何时候拟减持公司股份时，将提前3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并通过公司予以公告，未
履行公告程序前不进行减持；本公司/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证券监督管理部
门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

和邦集团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就股份限售作出了如下承诺：
“（1）和邦集团通过本次交易新增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如有，下同），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36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本次交易完成后六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价，或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价，则和邦集团通过本次
交易新增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六个月。

（2）除和邦集团外，如认购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时，对其所持有标的公司股份持续
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则认购方以持续拥有权益不足12个月的标的公司股份认购取得的上
市公司新增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3）除和邦集团外，如该认购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时，对其所持有标的公司股份持
续拥有权益的时间已满12个月，则认购方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
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4）上述转让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或由上市公司进
行回购，但在认购方负有减值补偿义务、利润补偿的情况下，因减值补偿、利润补偿而由上市公司回
购或无偿赠与的除外。

（5）上述认购方取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孳息的股份，
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6）如补偿方取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锁定期限届满时，补偿方承担的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
则补偿方所持上市公司新增股份的锁定期将顺延至补偿方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二)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在减持期间内，和邦集团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

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二)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公司将严格督促相关股
东在减持计划实施过程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并及时履行信息告知及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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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召开时间：2024年8月16日（星期五）14:30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3157号南山智谷产业园B座13F会议室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4、召集人：董事会5、主持人：董事长杜江华先生因公出差未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由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罗

志敏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166,751,3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369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
人，代表股份 137,543,1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97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0人，代
表股份29,208,2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991％。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9,208,9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99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
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0人，
代表股份29,208,2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991％。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逐项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1.01、审议通过了《选举杜江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66,346,682票。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804,207票。
议案1.02、审议通过了《选举郭雄志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66,346,687票。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804,212票。
议案1.03、审议通过了《选举罗志敏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66,352,677票。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810,202票。
议案1.04、审议通过了《选举阮佳林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66,346,668票。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804,193票。
（二）逐项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2.01、审议通过了《选举伊志宏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66,345,953票。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803,478票。

议案2.02、审议通过了《选举李音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66,350,453票。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807,978票。
议案2.03、审议通过了《选举谢春晓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66,345,951票。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803,476票。
（三）逐项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3.01、审议通过了《选举姚红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166,346,763票。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804,288票。
议案3.02、审议通过了《选举邹昭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166,349,663票。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807,188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6,726,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9％；反对 10,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弃权14,4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9,183,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0％；反对10,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6％；弃权14,44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5％。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6,722,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7％；反对9,6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8％；弃权 19,1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9,180,0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13％；反对9,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弃权19,14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6％。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166,735,9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7％；反对4,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7％；弃权 1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9,193,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1％；反对4,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弃权10,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敖华芳、曾雪荧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关于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301083 证券简称：百胜智能 公告编号：2024-027
江西百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百胜智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韩璐

0791-87389020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小蓝中大道1220号

dmb@bisensa.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301083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86,231,953.98
18,127,913.84
12,047,360.65
5,464,546.92

0.1019
0.1019
2.21%

本报告期末
989,490,491.41
810,012,493.48

上年同期
178,859,109.97
17,915,965.66
14,275,049.67
10,010,329.96

0.1007
0.1007
2.26%

上年度末
1,019,475,952.43
813,217,754.4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4.12%
1.18%

-15.61%
-45.41%
1.19%
1.19%
-0.05%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2.94%
-0.3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刘润根
刘子尧
龚卫宁

南昌市国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新余一棵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招商证券资管－招商银行－招商资管百胜智能员工参
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张敏
新余大森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梁荣文
江苏汇特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8,829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38.69%
15.76%
14.71%
1.26%
0.51%
0.41%
0.22%
0.19%
0.13%
0.11%

龚卫宁女士系刘润根先生之配偶，刘子尧先生系刘润根先生与龚卫宁女士之子；熊祥先生为一棵树投资、大森林投资的执行合伙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股东张敏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87,300股，合计持有387,300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股数量

68,808,000
28,032,000
26,160,000
2,232,400
905,028
723,256
387,300
345,000
233,900
195,2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68,808,000
28,032,000
26,160,000

0
0
0
0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